
关于组织教职工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为了更好地迎接本年度的高校文明单位（和谐校园）的检查，同时为我校的语言文字评估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结合我校远郊办学的具体情况，经学校研究决定，于11月28日组织我校教职工参与普通话水平专场测试。

为做好该项工作，特就相关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名对象：本校教职工

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文件规定内容如下： 
· 《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 第16号）第十五条规定：
应接受测试的人员为：
1．教师和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
2．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 

3．影视话剧演员； 

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5．师范类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影视话剧表演专业以及其他与口语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
6．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应该接受测试的人员。
·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第十条：下列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以下等级标准：（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三级甲等以上；（二）教师为二级乙等以上，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除教师以外的其他管理人员为三级甲等以上；（三）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为二级乙等以上；（四）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以及影视话剧演员为一级乙等以上。
· 《上海市高校文明单位（和谐校园）测评指标体系》（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2009年6月）中Ⅲ-2教学工作中第五项指标描述为“5.教学语言文字规范，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员工中普通话普及率90％以上。”
本次报名工作由教职工根据个人发展定位（事业单位岗位分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和具体情况自愿报名，报名测试费用由学校统一支付。
二、报名工作安排
各学院、各部门负责具体报名工作，明确具体负责人，通知有意向的教职工核对或添加报名信息并签字确认。
各学院、各部门于11月5日12：00前将报名信息表反馈教务处，联系人：闫大伟（61900134）
三、自学与培训工作安排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内容、范围以及等级标准和要求详见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网站上的介绍，具体网址如下：http://psc.shyywz.com/cszn/index.htm。
本次测试采用自学、学校集中辅导和模拟测试相结合的方式。

主要学习材料：《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用书》（2010版） 立信会计出版社
四、各项工作进度安排
· 11月5日（周五）：报名工作截止
（11月6-12日整理报名数据，上报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等待批复后，打印准考证）
· 11月15日（周一）：准考证发放
· 11月16-17日（周二、三）：安排两场集中辅导（教职工根据具体情况参加其中一次即可），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 11月22-23日（周一、周二）：模拟测试
地点：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上海海洋大学测试站（公共实验楼A406）

具体安排将根据各学院、各部门教职工报名人数做统筹，另行通知。
· 11月28日（周日）：组织正式测试工作
报名的教职工根据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参加正式测试。
五、注意事项
1．测试教师领取准考证后，应重点核对以下内容：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测试日期、测试报到时间。如有差错，请于测试日前3天与教务处工作人员联系，及时办理更正手续。（联系人：闫大伟   联系电话 61900134）
2．报名一经确认，应试人不得更改应试时间。在规定的应试时间未参加测试的，视作自动放弃。

3．报名者不能重复报名。

4．再次要求接受测试的，必须与前次测试间隔3个月以上。
                                     上海海洋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0年11月1日









